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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令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教課字第 1000118416 號 

主旨：檢送「宜蘭縣政府補助所屬各級學校出國參加國際性競賽要點」乙份，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府秘書處 100 年 8 月 1 日府秘法字第 1000117416 號函辦理。 

二、旨揭要點請至宜蘭縣政府法規資訊網（http://law.e-land.gov.tw/law/public/rule/ 

rule_1.asp）或宜蘭縣教育處資訊網(http://www.ilc.edu.tw/main/index.aspx)/單位

簡介/課發科/檔案下載。 

正本：本府所屬各級學校 

副本：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教育處 

縣 長 林 聰 賢 
 
宜蘭縣政府補助所屬各級學校出國參加國際性競賽要點 

100 年 8月 3日府教課字第 1000118416 號函發布 

一、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科學教育發展及促進國際交流，辦理教育部補助所屬

各級學校參與國際性競賽及發明展（以下簡稱國際競賽），以拓展學生國際視野，強化學

生國際競爭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學生出國參加

國際性競賽及發明展計畫、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及本府暨所

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理要點核予補助。 

三、本要點補助之國際競賽，以政府機關主辦且參賽國家應達十國以上為原則。 

非經縣內比賽機制取得國內及國外競賽資格、與國民教育無直接相關，或屬表演賽、邀請

賽及觀摩賽等之國際競賽，不在補助範圍。 

四、補助經費以下列規定為準，且以經濟艙機票費用為限： 

(一)亞洲地區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元。 

(二)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三)歐洲地區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三萬元。 

五、各校學生依第三點提出參賽地區最高補助金額上限申請者，俟教育部審核通過後，本府依

教育部核定補助金額編列百分之二十之配合款補助之。 

六、為鼓勵教師積極推展科學教育，本府依教育部核定每位學生之補助經費，以本府預算同額

補助教師，每校以一人為限，經費使用，依第三點規定辦理。 

七、學校應於競賽前三個月，檢具公文及申請表乙式二份（附件一、二）向本府提出申請，經

本府初審核同意後，統一報教育部申請；資料不全經限期通知補正而未補正者，不予受理。 

八、除特殊情況外，申請補助應於參賽三個月前報本府。為免影響經費撥付及核銷作業，教育

部補助款之申請案件受理至每年十月十五日。 

九、申請案件未獲補助者，得依本要點提出申請，每位學生出國參賽之補助，每年以一次為限，

以不重複補助為原則。 

十、補助每位學生最高以新臺幣三萬元為限；每年度補助學校最高以新臺幣十五萬元為限。 

十一、受補助者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檢具出國報告提要（附件三）乙式三份及審核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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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式二份，說明本案整體實施績效，併同經費收支結算表（教育部補助款與縣配合款

請分別開立，各乙式二份），暨相關支出憑證（含機票影本），辦理結案及核銷事宜，如

有結餘款應繳回本府；因公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三個月內依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綜合處理要點，填報公務出國相關資料。  

十二、補助成效考核 

(一)受補助學校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行，若因計劃變更或因故無法履行，應即函報本府

同意，惟因不可歸責或不可抗力之事由，致未能依計畫內容執行或履行者，不在此

限。 

(二)出國競賽之相關文宣出版品、活動現場佈置及媒體宣傳，應將本府教育處列為主辦

單位。 

(三)受補助學校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府得視情節輕重於一個月內追回全部或部分補

助款，並在次年提出申請補助時應檢附檢討報告（含具體改進措施），以決定是否

繼續補助： 

1、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行或因故無法履行者。 

2、未經本府同意，擅自變更計畫者。 

3、未依規定提送成果報告及檢送相關單據者。 

4、檢送之申請資料、成果報告或其附件有隱匿、虛偽等不實情事者。 

5、受補助學校經本府通知繳回補助款，逾期不履行者，應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四)本府得視需要，邀請獲補助之學生配合參與各項教學推廣及國民教育宣導活動。 

十三、教育部審核不予補助時，本府得視申請之必要性，專案簽核辦理。 

十四、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年度預算支應。 

十五、本要點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社老障字第 1000120886 號 

主旨：函頒修訂「宜蘭縣政府老人、身心障礙者轉介安置機構簽約與查核要點」乙份，請查照。 

正本：縣內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縣內財團法人老人福利機構、縣內小型老人福利機構、國立陽

明大學附設醫院、宜蘭普門醫療財團法人普門醫院、私立六福護理之家、建生醫院附設

護理之家、私立員山康復之家、財團法人天主教靈醫會羅東聖母醫院、私立濟安康復之

家、臺北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臺北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副本：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社會處 

縣 長 林 聰 賢 
 
宜蘭縣政府老人、身心障礙者轉介安置機構簽約與查核要點 

98 年 12 月 18 日府社福字第 0980183367 號函頒實施 
100 年 8月 8日府社老障字第 1000120886 號函修正發布 

一、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轉介安置於社會福利機構接受安養、托育及養護服務之

低收入戶老人及身心障礙者，獲得妥適的照顧，依據老人福利法第八條、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第三十八條暨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為落實就近安置原則，本府得視安置需求與縣內各類社會福利機構簽訂安養、托育及養護

契約。 

三、申請與本府簽訂委託安置低收入戶老人、身心障礙者契約書之社會福利機構，應具備下列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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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申請簽約機構：經本府實地訪視其組織管理、環境衛生、醫療公共安全、各類專業

人員配置、設施設備及院生權益保障，並依訪視結果辦理收容服務契約簽訂之社會福

利機構應具備以下之條件： 

1、身心障礙福利機構、護理之家、醫院：最近一次評鑑成績乙等（含）以上，無不良

紀錄者。 

2、老人養護（長期照護）機構：最近一次評鑑成績甲等（含）以上，無不良紀錄者。 

(二)原簽約機構： 

1、身心障礙福利機構、護理之家、醫院： 

(1)最近一次機構評鑑成績乙等（含）以上，經本府督導查核無不良紀錄者，得辦

理年度換約事宜。 

(2)乙等以下（不含乙等）經輔導並評估適宜者，得續簽安置原收容個案之契約，

若經評估不適宜者，本府應協助個案家屬辦理移轉安置。 

2、老人養護（長期照護）中心： 

(1)最近一次之機構評鑑成績甲等（含）以上，經本府督導查核無不良紀錄者，得

辦理年度換約事宜。 

(2)評鑑成績乙等得續簽安置原收容個案之契約；連續 2次評鑑成績皆為乙等（不

含複評成績）者，簽約安置床位數不得高於總核定床位數百分之二十五。 

(3)評鑑成績乙等以下（不含乙等）經複評為乙等，得續簽補助原收容個案之契約；

複評成績為丙等（含）以下者，本府應協助個案家屬辦理轉安置。 

四、機構應備下列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簽訂契約書： 

(一)申請計畫書：含服務項目、收容方式ヽ服務對象及人數ヽ服務契約ヽ組織架構ヽ工作

人員編製、無障礙空間設備等。 

(二)立案證書影本，機構為財團法人應加附財團法人登記書影本各乙份。 

(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契約ヽ公共安全及消防檢修申報書影本。 

(四)最新年度評鑑結果證明。 

五、契約期限以一年為基準，年度內機構評鑑等第變更時，應依原契約書內容辦理。 

六、督導查核： 

(一)與本府簽訂委託安置低收入戶老人、身心障礙者契約書之養護機構，本府將不定期督

導查核，經查核有未善盡責任、違法或違反契約內容時，應請機構立即改善，情節重

大或未依期限改善者，本府得終止合約，機構不得拒絕並需負相關法律責任。 

(二)本府查核之內容： 

1、組織管理：機構核准收容與實際收容之人數，有無依本府規定辦理等。 

2、環境安全維護：環境衛生、無障礙空間及緊急呼叫設備等。 

3、專業服務：個案處置計畫ヽ家庭支援服務ヽ膳食與衣著管理等。 

4、權益保障：個案申訴處理ヽ個案或家屬滿意度調查、不適當照顧等。 

5、其他相關事項。 

(三)查核未符合規定，本府處置方式： 

1、依違規情節處以停止轉介、個案移轉安置或終止合約。 

2、經本府督導訪視後列為專案輔導，並於年度內暫停轉介個案二次（含）以上之機構，

喪失與本府簽訂轉介新收容案一年之資格。 

七、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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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000119608 號 

主旨：修正「宜蘭縣地政機關測量助理管理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說明：檢送修正後「宜蘭縣政府測量助理管理要點」乙份。 

正本：宜蘭地政事務所、羅東地政事務所 

副本：本府人事處、本府建設處、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地政處(均含附

件) 

縣 長 林 聰 賢 
 
宜蘭縣政府測量助理管理要點 

99 年 2月 1日府地籍字第 0990016334 號函發布 
100 年 8月 4日府地籍字第 1000119608 號函修正 

一、宜蘭縣政府為提昇本府暨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本府)測量助理素質，增進工作效率，確保測

量成果精度、健全人員管理，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測量助理，指編制內協助辦理測量業務之人員；所稱管理，指測量助理之人事

及工作管理事項。 

三、測量助理之管理，除依行政院訂頒工友管理要點之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四、本府測量助理配置依測量組數核計，每組得配置二人，協助辦理測量內外業工作，並由本

府視財政狀況及業務實際需要核實配置。 

前項測量組，以本府編制為技士、測量員、技佐職稱並歸列測量製圖職系者，計算測量組

數。 

五、測量助理之雇用、解僱、督導、考核、獎懲等管理事項，由雇用機關之業務單位主辦；編

制、待遇、福利等事項由人事單位主辦；退職、撫卹等事項由事務單位主辦。 

六、測量助理之進用，應以公開甄試為原則，且應具備下列條件： 

(一)品行端正、無不良紀錄及嗜好者。 

(二)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者。 

(三)男性者須服完兵役或免服兵役。 

新僱用之測量助理，應經三個月試用，試用期間應接受實務訓練，期滿經雇用機關主管考

核合格者，予以正式僱用。但曾在其他機關充任測量助理，非因業務過失因素而離職，持

有證明文件，或經測量相關科系畢業或職業訓練機關地籍測量丙級(含)以上技術士檢定考

試及格或政府舉辦、認可之地籍測量專業訓練達六個月以上結業者，得免經試用即予以正

式僱用。 

七、測量助理之工作職責如下： 

(一)測量內業：土地複丈、建物測量申請案件收件、歸檔，定期通知書繕寫，地籍調查表、

土地複丈圖、建物測量成果圖之整理歸檔，地段圖、地籍圖謄本繪製，建物測量成果

圖影印，地籍公告圖註記，測量儀器之管理，表冊之抄錄、繕寫、統計，協助土地複

丈圖、連絡圖、建物測量圖、成果圖之調製，圖根點、界址點坐標、土地、建物面積

第一次計算，地籍圖數化、複製、其他測量內業相關工作事項。 

(二)測量外業：實地測量作業之儀器搬運、整置、障礙物清除，量距、豎菱鏡或標桿，選

點，協助申請人（含代理人）埋設界標，記簿及協助辦理地籍調查，對講機攜帶通話

暨其他配合測量外業事務性工作事項。 

(三)各級主管交辦之事項。 

八、測量員（或技士、技佐）平時應觀察測量助理之勤惰狀況及工作態度，提供各級主管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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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助理年終考核之參考。 

九、各級主管應加強對測量助理之工作督導及考核，並應注意測量助理之工作、生活情況，隨

時辦理獎懲；其應行獎懲種類由主管機關視情節輕重，自行核定。 

十、測量助理經查發現未符合第六點第一項規定之條件者或有不接受指揮，違背職務或因業務

上過失，情節重大者，得予以解僱。 

十一、本府為興辦公共事業，或政策性專案業務，或辦理限時性測量等工作需要，得視業務情

況統籌調派測量助理相互支援，於工作完成後歸建。 

十二、本要點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字第 1000121075 號 

主旨：檢送修正後「宜蘭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出勤管理要點附表」1份，請 查照。 

說明： 

一、旨揭附表修正案業經 100 年 7 月 26 日本府第 19 次法規審查會議審議通過。 

二、修正重點如下： 

(一)新增說明欄，刪除修訂沿革，並將原修訂沿革之規定，移列於表內。 

(二)新增搭乘臺灣高鐵出差天數之規定。 

(三)配合 99 年 12 月 25 日直轄市改制、合併、更名，修正出差地點，並依出差旅費報支

要點及實務需要修正表內文字。 

正本：本府各單位暨所屬各機關學校 

副本：本府人事處考訓科 

縣 長 林 聰 賢 
 
宜蘭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出勤管理要點附表 

91 年 04 月 24 日府人乙字第 0910046471 號函發布 
94 年 01 月 21 日府考人字第 0940010678 號函修正發布 
95 年 06 月 14 日府人考字第 0950073835 號函修正發布 
100年 08月 08日府人考字第1000121075號函修正發布 

出差地點 出差事由 出發及返回時間 天數 報支天數 說明 

上午參加會議或洽公 
當天上午出發，會後第一天上
午上班 

一天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一天 

下午參加會議或洽公 
當天上午出發，會後第一天上
午上班 

一天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一天 

開會一天 
當天上午出發，會後第一天上
午上班 

一天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一天 

臺北市、新
北市、基隆
市 

研習二天以上 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上午參加會議或洽公 
當天上午出發，會後第一天上
午上班 

一天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一天 

下午參加會議或洽公 
當天上午出發，會後第一天上
午上班 

一天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一天 

開會一天 
前一天下午下班後出發，會後
第一天上午上班 

一天半 
(跨一夜)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一天半 

花蓮縣、桃
園縣 

研習二天以上 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上午參加會議或洽公 
前一天上午下班後出發，會後
第一天上午上班 

一天半 
(跨一夜)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一天半 

新竹縣、新
竹市、苗栗
縣、臺中
市、彰化 下午參加會議或洽公 

當天上午出發，會後第一天下
午上班 

一天半 
(跨一夜)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一天半 

如搭乘飛機或
臺灣高鐵，其
報支出差天
數，比照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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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一天 
前一天上午下班後出發，會後
第一天下午上班 

二天 
(跨二夜)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二天 

縣、南投
縣、雲林
縣、嘉義
縣、嘉義市 研習二天以上 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上午參加會議或洽公 
前一天上午出發，會後第一天
上午上班 

二天 
(跨一夜)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二天 

下午參加會議或洽公 
前一天上午下班後出發，會後
第一天下午上班 

二天 
(跨一夜)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二天 

開會一天 
前一天上午出發，會後第一天
下午上班 

二天半 
(跨二夜) 

得核實報支出差旅費
二天半 

臺南市、高
雄市、屏東
縣、臺東縣 

研習二天以上 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縣、桃園縣之
出差辦理。 

外島地區 專案處理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字第 1000120003 號 

主旨：修正「宜蘭縣表揚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員工實施要點」第四、六、八、九點，請 查照。 

說明：檢送旨揭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副本：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人事處考訓科 

縣 長 林 聰 賢 
 
宜蘭縣表揚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員工實施要點 

100 年 03 月 10 日府人考字第 1000035023 號函發布 
100 年 08 月 5 日府人考字第 1000120003 號函修正發布 

一、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激勵同仁工作士氣，發揮工作潛能，以提升行政效能及服務

品質，依據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勵辦法第九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 

(一)模範公務人員：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鄉鎮市公所、鄉鎮市民代表會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律任用、派用、聘任、聘用及依原雇員管理規則僱用之現職人員。 

(二)績優員工：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鄉鎮市公所、鄉鎮市民代表會員工(含約聘僱人員及

臨時人員)，服務滿三年(含)以上。 

三、具有下列各款事蹟之一者（同一事由已在本府或其他機關獲獎者，不得重複推薦），得選

拔為本縣績優員工： 

(一)忠於職守，積極工作，服務態度良好，成績顯著者。 

(二)遵守紀律，廉潔奉公，具有足為模範事蹟者。 

(三)主辦業務，能針對時弊，提出革新措施，經採行確具成效者。 

(四)執行職務，不為利誘、不為勢劫，能秉持立場，達成任務者。 

(五)察舉不法，對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寧或澄清吏治有重大貢獻者。 

(六)搶救災害，奮不顧身；或處置意外事故，措施得宜，對維護生命、財產著有貢獻者。 

(七)其他特殊優良事蹟，足為表率者。 

四、遴薦為績優員工者，公務人員需最近三年考績均列甲等，約聘僱及臨時人員需最近三年未

曾列入年終考核應改善人員，且最近三年未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申誡(含)以

上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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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府表揚之績優員工，每年以不超過三十名為原則，並以最近五年內未曾獲選為本縣模範

公務人員或績優員工者為優先。 

六、績優員工依其具體優良事蹟，取前五名為當年度本縣模範公務人員。 

七、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員工遴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每一機關(單位)學校得遴薦績優員工一人，編制員額每滿五十人得增加一人，並於每

年一月底前，由各機關(單位)學校檢具推薦表、績優事蹟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函報本府

核辦。推薦表及績優事蹟表格式如附表一、二。 

(二)為確實達到激勵士氣之目的，應優先遴薦基層業務承辦人員。 

(三)各機關遴薦之績優員工，由本府人事處初審後，提報本府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審議及

選拔，並依遴薦人員身分及具體事蹟，擇優列為本縣模範公務人員，陳請  縣長核定。 

(四)當選本縣模範公務人員者，陳請 縣長擇優遴薦一至二人參加行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

拔。 

八、獲選之模範公務人員頒給獎座乙座及獎金新臺幣三萬元，並刊登本府公報；績優員工（不

含當選模範公務人員者）頒給獎狀乙幀及獎金新臺幣一萬元。 

前項人員得參加本府舉辦之一日團隊體驗活動，並另給予公假二日，公假應於當年度請畢。 

九、本縣模範公務人員，經遴薦參加行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如經核定為行政院模範公務人

員，本府核頒之新臺幣三萬元獎金應予繳回。 

十、各機關學校對所遴薦人員，於本府核定前，如有職務異動或意外事件發生，應隨時函知本

府；如發現有不適宜遴薦之情事發生，除函知本府外，並應報請廢止其推薦。 

十一、各機關學校遴薦人員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或績優員工，如有不實或舛錯者，應撤銷其資

格，其已領受之獎狀及獎金應予追繳，尚未實施之公假不予實施；另有關人員應依情節

予以議處，並列入人事業務績效考核辦理。 

十二、辦理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員工選拔及表揚所需經費，由本府人事處相關預算支應。 

十三、本要點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宜蘭縣政府衛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1 日 

發文字號：衛企字第 1000052864 號 

主旨：有關本縣南澳鄉衛生所「牙科門診辦理牙醫診療自費項目」乙節，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南澳鄉衛生所南澳衛字第 1000050093 號函及本府本（100）年 5月 30 日修正發布之

「宜蘭縣醫療機構收費審核標準」辦理。 

二、為提供本縣原鄉偏遠居民便利及優質醫療服務，該所訂定「牙科門診辦理牙醫診療自費

項目」並經本縣醫療審議委員會通過該項目。 

三、惠請本府秘書處將附件「宜蘭縣醫療機構收費審核標準」暨本縣南澳鄉衛生所「牙科門

診辦理牙醫診療自費項目」公告於本府公報週知。 

正本：宜縣縣政府秘書處 

副本：宜蘭縣南澳鄉衛生所、會計室、行政科、企劃科 

局 長 劉 建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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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南澳鄉衛生所牙醫診療自費收費標準表                   100年5月30日訂定 

醫令碼 醫令項目名稱 收費審核標準 

單位：元 

 

 

L001 

L002 

L003 

L004 

L005 

L006 

L007 

L008 

L009 

L010 

 

L011 

L012 

L013 

L014 

一、牙醫 診療 處置費 

口腔診斷科 

口腔檢查：A.口腔例行檢查B.一般診察費(每次) 

口內根尖X光影像（每張） 

口內咬翼X光影像(每張) 

口內咬合片X光影像(每張) 

齒顎全景X光影像(每張) 

測顱X光影像C 

局部一般治療(塗藥、燒灼等) 

甲種診斷書(傷害、殘廢、訴訟)(每份) 

乙種診斷書(每份) 

乙種診斷書(英文)(每份) 

 

兵役用診斷書(每份) 

殘廢證書(每份) 

就醫證明書(每份) 

中文病歷摘要(每份) 

 

 

150元 

120元 

300元 

300元 

1,000元 

2,000元 

250元 

600元 

130元 

200元 

(每份加100元) 

200元 

500元 

100元 

200元 

(每頁加5元) 

 

L015 

L016 

L017 

二、病歷複製本費(含基本費及影印費) 

基本費(含掛號費) 

病歷影印費(A4)(每張) 

傳統膠片之影像病歷影本費(包括X光片、CT、MRI、內視鏡及超

音波檢查資料)(每張) 

 

200元 

5元 

200元 

 

 

L018 

L019 

三、麻醉科 

阻斷麻醉 

浸潤麻醉 

 

250元 

200元 

 

L020 

L021 

L022 

L023 

L024 

L025 

L026 

L027 

L028 

L029 

L030 

L031 

L032 

L033 

L034 

L035 

L036 

L037 

L038 

四、贗復牙科 

去除牙柱心(每支) 

去除牙冠(每顆) 

咬合調整(每次) 

鑄造冠(材料費另計)(每顆) 

鑲面鑄造冠(材料費另計)(每顆) 

金屬瓷冠(材料費另計)PFM 

一般金屬冠(鎳鉻合金)(每顆) 

鈦合金金屬冠(每顆) 

PANA-20% 金屬冠(大臼齒)(每顆) 

PANA-20% 金屬冠(非大臼齒)(每顆) 

半貴金屬冠(Jelstar)(每顆) 

18K金屬冠(大臼齒)(每顆) 

18K金屬冠(非大臼齒)(每顆) 

半貴金屬瓷冠(Jelstar)(每顆) 

一般瓷牙(鎳鉻合金)(每顆) 

鈦合金瓷牙(每顆) 

貴金屬瓷冠(A)(Cameo)(每顆) 

貴金屬瓷冠(B)(Jelenko-O)(每顆) 

鑄造冠心根柱(根) 

 

500元 

300元 

500元 

5,000元 

4,500元 

7,000元 

4,000元 

5,000元 

9,000元 

8,000元 

10,000元 

13,000元 

11,000元 

10,000元 

5,000元 

6,000元 

13,000元 

16,000元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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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9 

L040 

L041 

L042 

L043 

L044 

L045 

L046 

L047 

L048 

L049 

L050 

L051 

L052 

L053 

L054 

L055 

L056 

L057 

L058 

L059 

L060 

L061 

L062 

L063 

L064 

L065 

雙側鈷鉻合金活動假牙(大)(剩餘牙齒6顆(含)以下)(每顎) 

雙側鈷鉻合金活動假牙(中)（每顎） 

鈷鉻合金活動假牙(小)(缺牙 3-4顆)(每顎) 

彈性床(每顆) 

齒床組織處理(Soft liner)(每顎) 

全瓷牙冠(每顆) 

金質瓷冠(材料費另計)(每顆) 

治療性暫時冠(每顆) 

粘性牙橋(Mary land bridge)(含一顆橋體)(材料費另計)(每組) 

單側臨時彎線義齒(3顆以下)(材料費另計) 

(每附加一顆)(材料費另計) 

雙側臨時彎線義齒(6顆以下)(材料費另計) 

(每附加一顆)(材料費另計) 

單顎全義齒 

雙顎全義齒 

單顎臨時義齒(材料費另計) 

雙顎臨時義齒(材料費另計) 

義齒襯底(每顎) 

鑄造牙柱心(材料費另計)(每支) 

現成牙柱心(材料費另計)(每支) 

齒床組織處理(每顎、每次) 

固定假牙粘著(每支台齒)(每顆) 

精密附連體(材料費另計)(每組) 

磁式附連體(材料費另計)(每組) 

贗復特殊處理(A)(每顆) 

贗復特殊處理(B)(每顆) 

義齒修復(每顎) 

25,000元 

22,000元 

12,000元 

5,000元 

800元 

17,000元 

16,500元 

1,000元 

18,000元 

3,000元 

1,500元 

15,000元 

1,500元 

28,000元 

55,000元 

18,000元 

35,000元 

2,000元 

1,000元 

500元 

2,500元 

250元 

15,000元 

15,000元 

3,000元 

5,000元 

1,000元 

 

L066 

 

L067 

 

L068 

 

L069 

L070 

L071 

L072 

L073 

L074 

L075-A 

L075-B 

L076 

五、牙科植體 

人工牙根種植手術費A-簡單【引導齒槽骨再生手術A-簡單(單區

域)(植體、贗復體及特殊材料費另計)】(每根) 

人工牙根種植手術費B-複雜【引導齒槽骨再生手術B-複雜(單區

域)(植體、贗復體及特殊材料費另計)】(每根) 

人工牙根種植手術費C-困難(植體、贗復體及特殊材料費另

計)(每根) 

植牙手術模板 

齒槽保存術(材料費另)(每組) 

牙周骨移植手術(自體材料)(每顆) 

人工牙根種植(A)(其他品牌)(每顆) 

人工牙根種植(B)(ITI、Branemark品牌)(每顆) 

植牙第二階段手術費(每根) 

人工植牙補綴物(A)(每顆) 

人工植牙補綴物(B)(每顆) 

術後植體維護費(材料費另計)(每次) 

 

10,000元 

 

15,000元 

 

20,000元 

 

1,000元 

10,000元 

5,000元 

30,000元 

35,000元 

1,000元 

30,000元 

35,000元 

2,000元 

 

L077 

L078 

L079 

L080 

L081 

L082 

六、齒顎矯正 

矯正常規檢查及診斷(一般) 

矯正常規檢查及診斷(複雜) 

局部矯正裝置(一般)(材料費另計)(每顆) 

局部矯正裝置(複雜)(材料費另計)(每顆) 

單顎齒列矯正固定裝置(一般)(材料費另計) 

單顎齒列矯正固定裝置(複雜)(材料費另計) 

 

3,000元 

6,000元 

3,000元 

6,000元 

10,000元 

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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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83 

L084 

L085 

L086 

L087 

L088 

L089 

L090 

L091 

L092 

L093 

L094 

L095 

L096 

L097 

單顎齒列矯正固定裝置(合併其他手術)(材料費另計) 

兩顎齒列矯正固定裝置(一般)(材料費另計) 

兩顎齒列矯正固定裝置(複雜)(材料費另計) 

兩顎齒列矯正固定裝置(合併其他手術)(材料費另計) 

功能性顎骨矯正裝置(一般)(材料費另計) 

功能性顎骨矯正裝置(複雜)(材料費另計) 

活動矯正裝置(一般)(材料費另計)(每顆) 

活動矯正裝置(複雜)(材料費另計)(每顆) 

矯正維持器(一般)(材料費另計)(局部) 

矯正維持器(複雜)(材料費另計)(每顎) 

矯正治療調整費(一般)(材料費另計) 

矯正治療調整費(複雜)(材料費另計) 

矯正治療調整費(合併其他手術)(材料費另計) 

回診檢查或裝置調整費 

金屬齒列矯正器(每顎) 

30,000元 

50,000元 

70,000元 

90,000元 

20,000元 

30,000元 

6,000元 

15,000元 

2,000元 

3,000元 

1,000元 

2,000元 

3,000元 

600元 

30,000元 

 

L098 

L099 

七、復形牙科 

診間美白(材料費另計) 

居家美白(材料費另計) 

 

15,000元 

12,000元 

 

L100 

L101 

L102 

L103 

L104 

八、兒童牙科 

乳牙不銹鋼冠 

單側空隙維持器fixed/ removable 

雙側空隙維持器fixed/ removable 

全口塗氟(含牙托) 

防蛀封劑 

 

1,500元 

2,500元 

6,000元 

500元 

500元 

 

L105 

L106 

L107 

L108 

L109 

L110 

L111 

L112 

L113 

L114 

L115 

九、牙周病科 

打模(雙顎) 

全口染色去除(雙顎) 

牙菌斑控制檢查(每次) 

牙周抗生素凝膠(單顎) 

牙齦下沖洗(單顎) 

牙冠增長術(3齒內) 

牙齦移植手術(3齒內) 

導引牙周再生手術(A)(簡單)(每顆) 

導引牙周再生手術(B)(複雜)(每顆) 

牙周難症處理(A)(每顆) 

牙周難症處理(B)(每顆) 

 

1,000元 

1,000元 

500元 

2,000元 

1,000元 

5,000元 

5,000元 

20,000元 

23,000元 

2,000元 

4,000元 

 

L116 

十、其他 

瓷牙後金屬冠 

(瓷牙合併金屬冠，金屬冠比瓷牙少1000元)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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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南澳鄉衛生所自費同意書 
姓名： 

病歷號碼： 

出生日期： 

茲因依下列因素醫療需要，同意自行付費，恐口說無憑，特立此書為證。

一、使用單位： 

□門診  □急診  □住院  □其他：          

二、自願自費原因： 

□未在健保公告之給付項目內 

三、凡施行植牙手術前或製做假牙印模時，請先預付一半定金，裝戴時請

全部付清。印模後一個月內不來裝配者，恕不負責，既納費用概不退

還。 

四、項目及費用 

日期 醫令碼 醫令項目名稱 單價 數量 總金額 
同意者簽名 
(病人、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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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宜蘭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宜稅財字第 1000057137 號 

主旨：公示送達納稅義務人陳豫慧等 19 件房屋稅、沈江朝等 10 件地價稅及林定儀等 6件娛樂

稅繳款書（如附件清冊）。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下列納稅義務人因行蹤不明，致旨揭繳款書無法送達，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境外

60 日）內，逕向本局財產稅科或羅東分局洽領，逾期即發生送達效力。 

局 長 呂 莉 莉 
 
宜蘭縣政府地方稅務局無法送達稅單公示送達清冊 

稅  別 
納稅 

義務人 
統一編號 

年期

別 
管 理 代 號

金 額

(元)
地                 址 

公示送

達原因

房屋稅 陳豫慧 E22169**** 10005 
G36021010005

140017900599
2,778 高雄市前鎮區竹南里光華三路 181 號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陳豫慧 E22169**** 10005 
G36021010005

141017907292
155 高雄市前鎮區竹南里光華三路 181 號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吳明宗 G12015**** 10005 
G36041010005

140020204059
3,409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里萬金路 8-8 號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蔡葉麗櫻 Q20106**** 10005 
G36011010005

070018506663
6,166

台北市中正區南福里羅斯福路一段58

巷 22 號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郭展源 N12344**** 10005 
G36011010005

160033004168
3,245

彰化縣秀水鄉埔崙村彰水路二段 191

號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蔡家豪 N12275**** 10005 
G36011010005

240024801063
3,074 宜蘭縣宜蘭市新興里康樂路 11 號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吳懿菱 G22136**** 10005 
G36011010005

430025200066
9,160 宜蘭縣五結鄉二結村學進路 82-1 號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陳姿華 F22453**** 10005 
G36031010005

040017924421
3,007

宜蘭縣礁溪鄉德陽村溫泉路 53 號五

樓之 11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李柏聯 G10105**** 10005 
G36031010005

040036604623
2,918

台北市中正區網溪里厦門街 135 巷 6

號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林政國 G10000**** 10005 
G36031010005

040055051327
2,545

宜蘭縣宜蘭市民權里中華路 146 號二

樓（宜蘭市戶政事務所）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許彥暉 A12091**** 10005 
G36031010005

040055500623
3,729

新北市中和區福祥里永和路90巷3樓

三樓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陳建富 G12029**** 10005 
G36031010005

060048011026
9,628

宜蘭縣羅東鎮信義里興東路 327 號四

樓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李俊德 G10003**** 10005 
G36011010005

110016000766
3,256 高雄市鳳山區新興里維新路 126 號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郭苑欣 C22022**** 10005 
G36011010005

451044500162
816

台北市大同區蓬萊里民權西路 91 號

六樓之 5 

行蹤

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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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稅 楊增祥 G10107**** 10005 
G36011010005

460062010067
6,652

宜蘭縣羅東鎮集祥里公正路 159-1 號

（羅東鎮戶政事務所）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張雲雲 G20011**** 10005 
G36011010005

039036100569
455

台北市北投區清江里台北市北投區戶

政事務所（新市街 30 號三樓）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羅國標 G12082**** 10005 
G36011010005

060066800066
2,704 連江縣莒光鄉田沃村 68-3 號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楊佩娟 S22054**** 10005 
G36011010005

410028300062
633

宜蘭縣礁溪鄉大忠村大忠路 96 號二

樓之 6 

行蹤

不明

房屋稅 連茄玲 G22013**** 10005 
G36031010005

040030220827
3,244

宜蘭縣宜蘭市建軍里民族路 445 號三

樓 

行蹤

不明

地價稅 沈江朝 G10151**** 9801 
G37075519801

003122500077
2,100

遷出國外，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函復查

無國外地址 

遷移

不明

地價稅 林朝國 G12011**** 9701 
G37075519701

900417600061
4,817

遷出國外，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函復查

無國外地址 

遷移

不明

地價稅 林朝國 G12011**** 9801 
G37075519801

900417600071
4,817

遷出國外，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函復查

無國外地址 

遷移

不明

地價稅 林朝國 G12011**** 9901 
G37075519901

900417600081
4,433

遷出國外，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函復查

無國外地址 

遷移

不明

地價稅 林阿丹 G20041**** 9501 
G37075519501

900826600041
1,119

函請外交部條約法律司代為國外送達

退件 

查無

此人

地價稅 林阿丹 G20041**** 9601 
G37075519601

900826600051
1,231

函請外交部條約法律司代為國外送達

退件 

查無

此人

地價稅 林阿丹 G20041**** 9701 
G37075519701

900826600061
1,231

函請外交部條約法律司代為國外送達

退件 

查無

此人

地價稅 林阿丹 G20041**** 9801 
G37075519801

900826600071
1,231

函請外交部條約法律司代為國外送達

退件 

查無

此人

地價稅 林阿丹 G20041**** 9901 
G37075519901

900826600081
1,231

函請外交部條約法律司代為國外送達

退件 

查無

此人

地價稅 田曉愷 G22107**** 9501 
G37125529501

000349100039
182 宜蘭縣南澳鄉澳花村中央路39之1號

遷移

不明

娛樂稅 林定儀 G10147**** 9910 
G37105629910

371026002285
500

宜蘭縣羅東鎮集祥里公正路 159-1 號

（羅東鎮戶政事務所） 

行蹤

不明

娛樂稅 林定儀 G10147**** 9911 
G37105629911

371026002255
500

宜蘭縣羅東鎮集祥里公正路 159-2 號

（羅東鎮戶政事務所） 

行蹤

不明

娛樂稅 林定儀 G10147**** 9912 
G37105629912

371026002255
500

宜蘭縣羅東鎮集祥里公正路 159-3 號

（羅東鎮戶政事務所） 

行蹤

不明

娛樂稅 林定儀 G10147**** 10001 
G37105620001

371026002205
500

宜蘭縣羅東鎮集祥里公正路 159-4 號

（羅東鎮戶政事務所） 

行蹤

不明

娛樂稅 林定儀 G10147**** 10002 
G37105620002

371026002275
500

宜蘭縣羅東鎮集祥里公正路 159-5 號

（羅東鎮戶政事務所） 

行蹤

不明

娛樂稅 賀安正 A12367**** 9907 
G37065629907

370628019917
3,600

台北市文山區木新里木柵路三段 220

號 2 樓(台北市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行蹤

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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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宜稅財字第 1000057139 號 

主旨：公示送達納稅義務人邱辛妮等人共 132 件使用牌照稅繳款書、罰鍰繳款書及裁處書（如

附件清冊）。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下列納稅義務人因行蹤不明，致使用牌照稅繳款書無法送達，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

（境外 60 日）內，逕向本局財產稅科洽領，逾期即發生送達效力。 

局 長 呂 莉 莉 
 

宜蘭縣政府地方稅務局使用牌照稅無法送達繳款書公示送達清冊 

序

號 

納稅 

義務人 
統一編號 

年期

別 
管 理 代 號 裁處書文號 地      址 

金 額

(元)

公示送

達原因

1 邱辛妮 A2270***** 0001 
G3601203000

10685-B3 13
 宜蘭市鎮平路 145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2 游士賢 G1010***** 0001 
G3601203000

11015-HF 12
 

宜蘭市民權路二段 163

號 
7,120

行蹤

不明

3 何美玉 G2004***** 0001 
G3601203000

13255-TN 10
 

宜蘭縣壯圍鄉美功路 1

段 40 巷 118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4 潘阿暖 G2014***** 0001 
G3601203000

13750-B3 13
 

宜蘭市黎明三路 361 巷

25 弄 10 號 
7,120

行蹤

不明

5 張孟煊 G1200***** 0001 
G3601203000

13T-7568 18
 

新北市三重區中山路239

號十八樓 
923

行蹤

不明

6 鄭惠隆 S1211***** 0001 
G3601203000

14717-YR 19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路 97

號 
83

行蹤

不明

7 林宜君 G2219***** 0001 
G3601203000

14802-VP 17
 

宜蘭市慈安路 49 巷 2 弄

88 號二樓 
923

行蹤

不明

8 陳坤成 N1210***** 0001 
G3601203000

14853-YR 16
 

宜蘭市民族路 525 巷 42

弄 8 號 4 樓 
7,120

行蹤

不明

9 張巧玫 G2215***** 0001 
G3601203000

14865-ZJ 14
 宜蘭市力行街 1-24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10 李芝慧 G2224***** 0001 
G3601203000

14951-B3 11
 宜蘭市康樂路 161 號 7,120

行蹤 

不明 

11 吳心柔 A2256***** 0001 
G3601203000

15575-UW 11
 

宜蘭市建蘭南路60巷 30

號 
7,120

行蹤

不明

12 李雨軒 G2219***** 0001 
G3601203000

17918-KN 17
 宜蘭市女中路24巷25號 15,210

行蹤

不明

13 黃志強 G1211***** 0001 
G3601203000

18035-DR 17
 

宜蘭市中華路 115 巷 10

號 
1,846

行蹤

不明

14 張凱森 A1289***** 0001 
G3601203000

19109-ZR 18
 

宜蘭市女中路三段 327

號四樓之 16 
7,120

行蹤

不明

15 連茄玲 G2201***** 0001 
G3601203000

19305-YR 13
 

宜蘭市民族路 445 號三

樓 
7,120

行蹤

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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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莊志鵬 G1201***** 0001 
G3601203000

19791-YR 14
 宜蘭市東津路 7-22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17 林玉梅 A2251***** 0001 
G3601203000

1CB-6527 14
 宜蘭市自強路155號7樓 7,120

行蹤

不明

18 周如心 G2212***** 0001 
G3601203000

1DY-1721 19
 

宜蘭市泰山路420巷2弄

46-1 號 
7,120

行蹤

不明

19 朱國豪 I1000***** 0001 
G3601203000

1FL-7415 16
 

宜蘭市東港路校舍巷

46-1 號 7 樓 
4,320

行蹤

不明

20 袁昌森 G1201***** 0001 
G3601203000

1IR-2468 10
 

宜蘭市泰山路岳飛新村

58 號 
7,120

行蹤

不明

21 陳旺泉 G1201***** 0001 
G3601203000

1IU-9863 13
 

宜蘭市健康路一段 81 巷

30 號 
7,120

行蹤

不明

22 邱笠展 G1204***** 0001 
G3601203000

1IX-3435 15
 

宜蘭市民權新路260巷 2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23 田財益 G1204***** 0001 
G3601203000

1L2-9587 18
 宜蘭市新民路 91 號 7,120

行蹤

不明

24 潘美英 G2208***** 0001 
G3601203000

1T4-0369 15
 宜蘭市中華路 81 號 7,120

行蹤

不明

25 蘇健誠 P1004***** 0001 
G3601203000

1VX-1448 16
 

宜蘭市東港路 66 巷 5 弄

2 號四樓之 2 
7,120

行蹤

不明

26 林淑美 G2209***** 0001 
G3601203000

1WR-1060 13
 宜蘭市東港路 37-1 號 7,120

行蹤

不明

27 沈文賢 G1204***** 002S 
G3601203002

S4528-EG 30
 

宜蘭市中華路 146 號二

樓(宜蘭市戶政事務所) 
1,815

行蹤

不明

28 沈文賢 G1204***** 003N 
G3601203003

N4528-EG 10
 

宜蘭市中華路 146 號二

樓(宜蘭市戶政事務所) 
707

行蹤

不明

29 林國華 G1200***** 9601 
G3601203960

1IA-8078 00
 

宜蘭市環市東路三段488

巷 19 號 
23,581

遷出

國外

30 凃振弘 G1211***** 961A 
G3601203961

A1752-HA 33
 宜蘭市泰山路 40 號 23

行蹤

不明

31 沈文賢 G1204***** 99CV 
G360120399C

V4528-EG 90
 

宜蘭市中華路 146 號二

樓(宜蘭市戶政事務所) 
2,461

行蹤

不明

32 周昌霖 F1205***** 99CV 
G360120399C

V9010-QH 90
 

宜蘭市中山路二段 202

巷 56 號三樓 
2,984

行蹤

不明

33 夏清榮 U1200***** 0001 
G3601204000

16476-VQ 41
 

宜蘭市中山路一段 245

巷 42 弄 2 號 
3,600

行蹤

不明

34 連茄玲 G2201***** 0001 
G3601204000

19660-TN 40
 

宜蘭市民族路 445 號三

樓 
3,600

行蹤

不明

35 袁昌森 G1201***** 0001 
G3601204000

1CY-9036 47
 

宜蘭市泰山路岳飛新村

58 號 
4,500

行蹤

不明

36 潘宗霖 F1280***** 0001 
G360120K000

1750-EMB 59
 

宜蘭市泰山路 188 號二

樓之 6 
800

行蹤

不明

37 張巧玫 G2215***** 002F 
G360120R002

F7690-VP 75

宜稅法字第

1000013839 號
宜蘭市力行街 1-24 號 7,120

行蹤

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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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沈文賢 G1204***** 003N 
G360120R003

N4528-EG 60

宜稅法字第

1000019672 號

宜蘭市中華路 146 號二

樓(宜蘭市戶政事務所) 
22,460

行蹤

不明

39 許弘澤 G1204***** 99C2 
G360120R99C

20001-VP 48

宜稅法字第

1000008667 號

宜蘭市女中路 19 巷 5 弄

35 號 3 樓 
28,220

行蹤

不明

40 吳天來 G1211***** 0001 
G3602203000

1HG-5457 41
 

宜蘭縣頭城鎮濱海路一

段 396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41 黃世峯 D1204***** 0001 
G3603203000

1F3-9697 75
 

宜蘭縣礁溪鄉興農路 1

巷 17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42 林鴻欽 G1012***** 0001 
G360320K000

1AK7-081 19
 

宜蘭縣壯圍鄉壯五路260

號(壯圍鄉戶政事務所) 
800

行蹤

不明

43 林萬壽 G1208***** 0001 
G3604203000

12675-VP 01
 

宜蘭縣壯圍鄉古結路184

巷 2 號 
4,676

行蹤

不明

44 陳景萬 G1204***** 0001 
G3604203000

16228-JT 01
 

宜蘭縣壯圍鄉大福路 82

號 
15,210

行蹤

不明

45 陳益生 G1214***** 0001 
G3604203000

19N-3108 08
 

宜蘭縣壯圍鄉大福路

37-3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46 藍俊雄 G1004***** 0001 
G3604203000

1CO-2829 00
 

宜蘭縣壯圍鄉紅葉路125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47 張李阿梅 G2004***** 0001 
G3604203000

1F9-9780 02
 

宜蘭縣壯圍鄉美功路二

段 170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48 塗茂男 G1004***** 0001 
G3604203000

1QX-0285 09
 

宜蘭縣壯圍鄉黎明路 71

巷 15 號 
7,120

行蹤

不明

49 塗志隆 G1204***** 0001 
G3604204000

1BI-7041 38
 

宜蘭縣壯圍鄉黎明路 71

巷 15 號 
1,800

行蹤

不明

50 簡漢宗 G1203***** 0001 
G360420K000

1GMU-282 46
 

宜蘭縣羅東鎮南盟路 69

巷 74 號 
800

行蹤

不明

51 李慧婷 G2211***** 0001 
G3605203000

13401-QN 36
 宜蘭市南橋路 43-3 號 7,120

行蹤

不明

52 陳碧淑 G2204***** 0001 
G3605203000

1MR-4030 35
 

宜蘭縣員山鄉新城路141

號 
7,120

行蹤

不明

53 馮麗琴 G2200***** 0001 
G3605204000

1IT-7488 65
 

宜蘭縣員山鄉圳寮路 90

巷 1 號 
4,500

行蹤

不明

54 朱家錠 G1014***** 0001 
G3706203000

10081-YE 34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11,230
行蹤

不明

55 吳美麗 G2210***** 0001 
G3706203000

10383-RM 34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56 林啟瀧 G1014***** 0001 
G3706203000

10417-UB 32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57 魏孝宇 G1212***** 0001 
G3706203000

11732-QE 36
 

宜蘭縣羅東鎮和平路 67

號 
69,690

行蹤

不明

58 陳明昌 F1290***** 0001 
G3706203000

12809-VP 32
 

桃園縣中壢市大智街 10

號 4 樓之 19 
2,399

行蹤

不明



宜蘭縣政府公報                100 年 8 月  第 79 期 
 

 

 21

59 陳美玲 G2200***** 0001 
G3706203000

12G-7401 36
 

宜蘭縣羅東鎮民有街 21

巷 2 號 
7,120

行蹤

不明

60 楊順福 C1211***** 0001 
G3706203000

13553-VP 33
 

宜蘭縣羅東鎮倉前路 77

號 11 樓之 8 
28,220

行蹤

不明

61 陳怡如 N2232***** 0001 
G3706203000

16238-HA 35
 

台東縣台東市志航路一

段 639 巷 113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62 林曉蔭 G2207***** 0001 
G3706203000

17408-VP 34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11,230
行蹤

不明

63 賴技隆 B1209***** 0001 
G3706203000

17A-3851 36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11,230
行蹤

不明

64 簡立杰 G1208***** 0001 
G3706203000

1CJ-7589 33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1,170
行蹤

不明

65 陳德成 G1208***** 0001 
G3706203000

1CR-9081 36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66 張聖凱 G1217***** 0001 
G3706203000

1DI-6316 32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28,220
行蹤

不明

67 劉美君 G2216***** 0001 
G3706203000

1EH-3086 37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68 蔡亦豊 G1015***** 0001 
G3706203000

1GT-4776 30
 

宜蘭縣羅東鎮大同路 37

號 
7,120

行蹤

不明

69 吳清榮 A1100***** 0001 
G3706203000

1IA-1737 35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2,965
行蹤

不明

70 黃明杰 G1209***** 0001 
G3706203000

1IU-6401 34
 

宜蘭縣羅東鎮敬業路 35

號二樓 
7,120

行蹤

不明

71 李仟憶 A2255***** 0001 
G3706203000

1IW-5952 30
 

宜蘭縣羅東鎮中山西街

216-3 號 
7,120

行蹤

不明

72 劉玳妘 J2205***** 0001 
G3706203000

1JW-5320 30
 

宜蘭縣羅東鎮康莊路 27

號 5 樓 
7,120

行蹤

不明

73 黃志祥 G1210***** 0001 
G3706203000

1L9-6250 39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74 劉曉群 G2205***** 0001 
G3706203000

1QA-8061 34
 

宜蘭縣礁溪鄉十六結路

47-29 號 
7,120

行蹤

不明

75 陳彥良 G1219***** 0001 
G3706203000

1U5-5665 39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561

號 4 樓 
15,210

行蹤

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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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田建平 G2200***** 0001 
G3706203000

1U5-7009 35
 

宜蘭縣羅東鎮禮運路 62

號 9 樓之 1 
15,210

行蹤

不明

77 劉英英 G2204***** 0001 
G3706203000

1U5-9469 31
 

宜蘭縣羅東鎮維揚路 91

號 
7,120

行蹤

不明

78 林麗秋 P2221***** 0001 
G3706203000

1Y3-0376 31
 

宜蘭縣羅東鎮陽明路149

巷 6 號 
7,120

行蹤

不明

79 簡立杰 G1208***** 0013 
G370620R001

3CJ-7589 53

宜稅法字第

1000012404 號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80 林啟瀧 G1014***** 002B 
G370620R002

B0417-UB 12

宜稅法字第

1000012289 號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9-1 號(羅東鎮戶政事

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81 方春龍 G1206***** 0001 
G3707203000

10461-YS 66
 

宜蘭縣五結鄉五結路二

段 339 號(宜蘭縣五結鄉

戶政事務所) 

11,230
行蹤

不明

82 林明洲 G1211***** 0001 
G3707203000

10621-KN 61
 

宜蘭縣五結鄉五結路二

段 339 號(宜蘭縣五結鄉

戶政事務所) 

11,230
行蹤

不明

83 朱婉韻 G2212***** 0001 
G3707203000

10915-QB 67
 

宜蘭縣五結鄉利澤路 75

號一樓 
7,120

行蹤

不明

84 黃進富 G1206***** 0001 
G3707203000

14826-XT 63
 

宜蘭縣五結鄉舊街路 55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85 陳文榮 G1207***** 0001 
G3707203000

1EW-8922 68
 

宜蘭縣五結鄉五結路二

段 339 號(宜蘭縣五結鄉

戶政事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86 黃進富 G1206***** 0001 
G3707203000

1GR-4132 64
 

宜蘭縣五結鄉舊街路 55

號 
4,320

行蹤

不明

87 李珍妏 N2202***** 0001 
G3707203000

1PB-3650 61
 

宜蘭縣五結鄉孝威一路

30 號 
7,120

行蹤

不明

88 張志福 G1204***** 0001 
G370720K000

1AN3-808 05
 

宜蘭縣五結鄉清水路 61

號 
800

行蹤

不明

89 潘信忠 G1210***** 0001 
G3708203000

10552-RM 98
 

宜蘭縣冬山鄉順安路143

巷 5 弄 15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90 洪麗雪 G2223***** 0001 
G3708203000

12160-B3 91
 

宜蘭縣冬山鄉廣興路529

巷 2 弄 65 號 
7,120

行蹤

不明

91 張碧霞 G2012***** 0001 
G3708203000

15607-FM 92
 

宜蘭縣冬山鄉冬山路194

號 
7,120

行蹤

不明

92 馬英喬 G1218***** 0001 
G3708203000

15780-YR 92
 

宜蘭縣冬山鄉冬山路170

號(冬山鄉戶政事務所) 
11,230

行蹤

不明

93 劉家銘 G1206***** 0001 
G3708203000

1DB-8359 94
 

宜蘭縣冬山鄉日新路 3

巷 6弄 2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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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蔡介和 G1207***** 0001 
G3708203000

1HS-3360 92
 

宜蘭縣冬山鄉富農路一

段 650 巷 64 號 
7,120

行蹤

不明

95 陳國豪 A1100***** 003B 
G3708203003

BIP-9510 51
 

嘉義市西區錦州二街 28

號二樓(嘉義市西區戶政

事務所) 

828
行蹤

不明

96 陳國豪 A1100***** 99CV 
G370820399C

VIP-9510 71
 

嘉義市西區錦州二街 28

號二樓(嘉義市西區戶政

事務所) 

307
行蹤

不明

97 何慶麟 G1007***** 0001 
G3708204000

1IQ-4817 25
 

宜蘭縣冬山鄉義成路二

段 203 巷 1 號 
1,800

行蹤

不明

98 陳國豪 A1100***** 003B 
G370820R003

BIP-9510 01

宜稅法字第

1000013346 號

嘉義市西區錦州二街 28

號二樓(嘉義市西區戶政

事務所) 

4,012
行蹤

不明

99 林俊男 G1216***** 0001 
G3709203000

13053-MP 25
 

宜蘭縣蘇澳鎮中山路一

段 254 號(宜蘭縣蘇澳鎮

戶政事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100 鄭志達 V1203***** 0001 
G3709203000

14572-WA 29
 

宜蘭縣蘇澳鎮中山路一

段 254 號(宜蘭縣蘇澳鎮

戶政事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101 吳松茂 G1209***** 0001 
G3709203000

16081-VL 26
 

宜蘭縣蘇澳鎮福德路402

巷 41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102 蔡宜芬 G2213***** 0001 
G3709203000

16712-KN 24
 

宜蘭縣冬山鄉義成路 2

段 31 巷 14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103 呂勝舉 G1209**** 0001 
G3709203000

1AW-8513 26
 

宜蘭縣蘇澳鎮中山路一

段 254 號(宜蘭縣蘇澳鎮

戶政事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104 張光薰 G1209***** 0001 
G3709203000

1G7-2563 23
 

宜蘭縣冬山鄉冬山路170

號(冬山鄉戶政事務所) 
923

行蹤

不明

105 鄭國清 V1205***** 0001 
G3709203000

1HS-4367 20
 

宜蘭縣蘇澳鎮中山路一

段 254 號(宜蘭縣蘇澳鎮

戶政事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106 張光薰 G1209***** 003I 
G3709203003

IG7-2563 73
 

宜蘭縣冬山鄉冬山路170

號(冬山鄉戶政事務所) 
1,446

行蹤

不明

107 張光薰 G1209***** 005P 
G3709203005

PG7-2563 23
 

宜蘭縣冬山鄉冬山路170

號(冬山鄉戶政事務所) 
2,092

行蹤

不明

108 張光薰 G1209***** 006B 
G3709203006

BG7-2563 73
 

宜蘭縣冬山鄉冬山路170

號(冬山鄉戶政事務所) 
523

行蹤

不明

109 張光薰 G1209***** 003I 
G370920R003

IG7-2563 23

宜稅法字第

1000019159 號

宜蘭縣冬山鄉冬山路170

號(冬山鄉戶政事務所) 
2,892

行蹤

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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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鄭志達 V1203***** 003O 
G370920R003

O4572-WA 49

宜稅法字第

1000019173 號

宜蘭縣蘇澳鎮中山路一

段 254 號(宜蘭縣蘇澳鎮

戶政事務所) 

7,120
行蹤

不明

111 吳松茂 G1209***** 0048 
G370920R004

86081-VL 86

宜稅法字第

1000019171 號

宜蘭縣蘇澳鎮福德路402

巷 41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112 胡勝雄 A1039***** 99A7 
G370920R99A

7BL-8099 41

宜稅法字第

1000018507 號

新北市八里區中華路 2

段 550 號 14 樓 
14,240

行蹤

不明

113 林鈺琇 G2201***** 0001 
G3710203000

11652-B3 60
 

宜蘭縣三星鄉中山路7-6

號(宜蘭縣三星鄉戶政事

務所) 

11,230
行蹤

不明

114 陳志明 G1212***** 0001 
G3710203000

12771-RX 60
 

宜蘭縣三星鄉東興路 14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115 林渂文 F2261***** 0001 
G3710203000

13B-5263 68
 

宜蘭縣三星鄉萬富路

13-1 號 
7,120

行蹤

不明

116 鄭孝武 G1213***** 0001 
G3710203000

15207-YH 68
 

宜蘭縣三星鄉光復路 59

號 
7,120

行蹤

不明

117 王寶珍 H2206***** 0001 
G3710203000

15860-MW 62
 

宜蘭縣三星鄉堤防路 15

號 
7,120

行蹤

不明

118 蔣美琳 F2220***** 0001 
G3710203000

15A-1917 63
 

新北市林口區仁愛路二

段 508 號 11 樓之 5 
97

行蹤

不明

119 林春容 G2900***** 0001 
G3710203000

1EY-3000 66
 

宜蘭縣三星鄉中興路

76-3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120 黃麗滿 G2205***** 0001 
G3710203000

1T9-1795 60
 

宜蘭縣三星鄉楓林十一

路 200 號 
4,320

行蹤

不明

121 李奇龍 G1209***** 004E 
G3710203004

ET9-5501 61
 

宜蘭縣三星鄉中山路7-6

號(宜蘭縣三星鄉戶政事

務所) 

2,028
行蹤

不明

122 李奇龍 G1209***** 996S 
G3710203996

ST9-5501 21
 

宜蘭縣三星鄉中山路7-6

號(宜蘭縣三星鄉戶政事

務所) 

1,306
行蹤

不明

123 李奇龍 G1209***** 99CS 
G371020399C

ST9-5501 31
 

宜蘭縣三星鄉中山路7-6

號(宜蘭縣三星鄉戶政事

務所) 

3,569
行蹤

不明

124 李奇龍 G1209***** 99CV 
G371020399C

VT9-5501 41
 

宜蘭縣三星鄉中山路7-6

號(宜蘭縣三星鄉戶政事

務所) 

58
行蹤

不明

125 黃阿蘭 F2224***** 0001 
G3710204000

1CY-8380 94
 

宜蘭縣三星鄉上將路六

段 366 號 
4,500

行蹤

不明

126 李奇龍 G1209***** 996S 
G371020R996

ST9-5501 71

宜稅法字第

1000012347 號

宜蘭縣三星鄉中山路7-6

號(宜蘭縣三星鄉戶政事

務所) 

2,612
行蹤

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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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李奇龍 G1209***** 99CS 
G371020R99C

ST9-5501 81

宜稅法字第

1000018177 號

宜蘭縣三星鄉中山路7-6

號(宜蘭縣三星鄉戶政事

務所) 

7,138
行蹤

不明

128 林麗玉 H2023***** 0001 
G3711203000

14396-GX 92
 

宜蘭縣大同鄉志航巷 7

號 
7,120

行蹤

不明

129 林有明 G1210***** 0001 
G3711203000

17071-B9 97
 

宜蘭縣大同鄉樂水路 50

巷 30 號 
11,230

行蹤

不明

130 黃明輝 M1213***** 0001 
G3711203000

1AN-1023 94
 

宜蘭縣大同鄉玉蘭 2-1

號 
7,120

行蹤

不明

131 許春來 G1009***** 0001 
G3711204000

1G5-1839 20
 

宜蘭縣大同鄉樂水路 10

巷 11 號 
3,600

行蹤

不明

132 駱曉娟 G2210***** 0001 
G3712203000

1G6-2355 29
 

宜蘭縣羅東鎮站前路

30-8 號 3 樓 
7,120

行蹤

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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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命令草案預告 

宜蘭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宜蘭縣建築基地綠化實施辦法」草案。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宜蘭縣政府。 

二、「宜蘭縣建築基地綠化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0 日內陳述意見

或洽詢: 

承辦單位:宜蘭縣政府建設處。 

地址:宜蘭市縣政北路 1號。 

電話:(03)925-1000#1331。 

傳真號碼:(03)925-2320。 

電子郵件:g808@mail.e-land.gov.tw。 

縣 長 林 聰 賢 
 
「宜蘭縣建築基地綠化實施辦法」部分修正條文總說明 
為促進建築基地綠化，增進市容觀瞻，爰依據宜蘭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十六條規定，修定「宜

蘭縣建築基地綠化實施辦法」（草案），俾供遵循。 

「宜蘭縣建築基地綠化實施辦法」（草案）計八條條文，茲將其重點略述如下： 

一、明定本辦法訂定之目的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本辦法用詞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得免列入綠化面積檢討之規定。（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綠化面積計算基準。（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綠化配置規定。（草案第五條） 

六、明定植生覆土規定。（草案第六條） 

七、明定設計圖內容。（草案第七條） 

八、明定本辦法施行日期。（草案第八條） 

 

「宜蘭縣建築基地綠化實施辦法」草案 
第一條 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建築基地綠化，增進市容觀瞻，依宜蘭縣建築管

理自治條例第十六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除都市計畫法令或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建築基地綠化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綠化：指建築基地內之空地或建築物上種植花草樹木之行為。 
二、綠化面積：指植物枝葉之水平投影面積或水域面積。 

第三條 綠化面積應佔建築基地法定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有下列各款情形者，得扣除其面積後計算其應綠化面積： 
一、現有巷道因指定建築線須退縮之面積。 
二、退縮騎樓地供公眾通行自退縮線起算深度二點五公尺範圍內面積。 
三、無障礙停車位。 
四、其他因天然地形或地質綠化有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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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綠化面積計算基準如下： 
一、栽植喬木、棕櫚樹如附表一。 
二、栽植灌木每株以○點一平方公尺為綠化面積，平均分佈於灌木植栽區。 
三、栽植草皮、草花、地被依其均佈栽植面積計算其栽植密度應達百分之五十。 
四、舖設植草磚者，依舖設植草磚面積四分之一計算。 
五、生態水池或溪水，依其水域面積百分之三十折算為綠化面積。 
六、種植宜蘭特色植物（如附表二），依其面積加百分之二十為綠化面積。 
前項喬木、棕櫚樹、宜蘭特色植物綠化面積若與其他各項綠化面積投影重疊之範圍，

得不予扣除。 
第五條 綠化配置規定如下： 

一、以栽植草花、草皮、地被等植生為綠化面積之比例不得大於應綠化面積百分之二十。 
二、建築物之陽台、花台及屋頂花園等綠化，依前條各款計算綠化面積。但其合計面

積不得超過應綠化面積百分之二十五。 
三、退縮騎樓地之綠化植生應以臨接建築線垂直深度一百一十四公分範圍內為之，且

每五公尺範圍內，應留設一處淨寬度一點二公尺以上出入口，若不足五公尺應至

少留設一處出入口，該出入口不得植生及舖築植草磚。 
第六條 於人工地盤、建築物各層花台、陽台或建築物屋頂綠化者，應設置給、排水、防水設施。 

覆土深度不得少於下列規定： 
一、喬木：一百公分。 
二、灌木：五十公分。 
三、草皮、草花：三十公分。 
前項喬木之栽植穴口面積不得小於一平方公尺。 

第七條 設計圖說應包括下列圖表： 

一、綠化配置圖。  

二、剖面圖（設置有人工地盤或生態水池者）。 

三、綠化面積計算表（應載明植物種類規格、數量、單位綠化面積及總綠化面積）。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宜蘭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訂「宜蘭縣山坡地開發案件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檢查作業辦法」草案，如附件。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宜蘭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及第八條等規定。 

三、修正草案內容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內陳述意見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宜蘭縣政府農業處 

(二)地址：宜蘭縣宜蘭市縣政北路 1號 

(三)電話：（03）9251000#1571 

(四)傳真：（03）9255098 

(五)電子郵件：lin650803@mail.e-land.gov.tw 

縣 長 林 聰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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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山坡地開發案件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檢查作業辦法草案總說明 
本條文主要訂定目的，在於確保本縣山林環境，減免洪水與土石災害，促進土地合理利用與保

育水土資源，增進縣民之福祉，並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及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99 年 12 月 7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91872559 號函示內容，提高本縣山坡地環境敏感區及農業

整坡作業等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請書代替門檻及研訂本府或所屬機關及本縣鄉鎮公所自辦工程

自辦公共工程(以下簡稱自辦工程)之水土保持計畫、規劃書及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審核與檢查

機制，以利本府山林環境保育與防減災等業務順遂推展。 

基此，爰訂定「宜蘭縣山坡地開發案件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檢查作業辦法」（草案），俾供遵

循。 

「宜蘭縣山坡地開發案件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檢查作業辦法」（草案）計十條條文，茲將其重

點略述如下： 
一、明定本辦法訂定之目的及法律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之種類及規模。（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山坡地開發案件所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審查收費規定。（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山坡地開發(含自辦工程)案件所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審核機制及自辦工程送主管

機關審查收費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案件所需檢附書圖文件及受理與否規定。（草案第五條） 

六、明定自行審查標準作業程序及審查委員出席審查費用給予方式。（草案第六條） 

七、明訂自行成立審查小組運作模式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明訂自辦工程開施(完)工階段所需書面報請備查之規定。（草案第八條） 

九、明訂水土保持計畫或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案件施(完)工檢查及未依核定計畫施作之規定。（草

案第九條） 

十、明定本辦法施行日期。（草案第十條） 

 
「宜蘭縣山坡地開發案件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檢查作業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及第八條等規定訂定之。 

為加強管制本縣山坡地開發利用案件及其相關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之審查機制，以確

保本縣山林環境，減免洪水與土石災害，促進土地合理利用與保育水土資源，增進縣

民之福祉。 

第二條 宜蘭縣境內山坡地申請開發案件實施之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

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之種類及規模案件，除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

定外，尚需符合下列各款之規定： 

一、不在經濟部公告地質敏感區範圍或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之地質災害潛勢圖或環境

地質基本圖所劃災害中、高潛勢區或山崩、土石流、土石流扇狀地及順向坡等範

圍內。 

二、不在領有建築執照或舊有合法之建物、保安林、鄉鎮道以上之道路、鐵路等上邊坡

或該設施緊臨之下邊坡水平距離五十公尺範圍內。 

三、不在土石流潛勢溪流之上游集水區及下游沖積扇影響範圍內或特定水土保持區外緣且

屬同一集水區之水平距離五十公尺範圍內。 

四、與尚未完工檢查合格之相毗鄰核定案件種類及規模累計未超過水土保持計畫審核

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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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需申領建築執照案件。 

六、農業整坡作業面積不超過一公頃，或挖填土石總計不超過五仟立方公尺者。 

七、未曾違反水土保持法第十二條之開發案件。 

山坡地申請開發案件計畫範圍之土地局部座落於前項第一至三款規定範圍內時，應擬

具水土保持計畫送審。 

第一項第二款所訂位置水平距離五十公尺範圍內，無明顯邊坡(高程差緩於 5 公尺)且申

請整地範圍之平均坡度緩於百分之五時，非該款規定範疇。 
第三條 山坡地申請開發案件位處前項各款範圍內，所實施之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即應先擬具

水土保持規劃書、水土保持計畫或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送本府審核並依「宜蘭縣山坡

地水土保持案件審查暨核發證照收費標準」繳交審查費。 

第四條 山坡地申請開發案件之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所擬具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水土保持

計畫及水土保持規劃書等，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理後，轉請主管機關審查；倘為

本府或所屬機關及本縣鄉鎮公所自辦工程，除經本府工程主辦機關簽准或本縣鄉鎮公

所採本作業辦法規定自行成立審查小組辦理審核外，其餘均送主管機關審查，並依「宜

蘭縣山坡地水土保持案件審查暨核發證照收費標準」繳交審查費。 
第五條 申請山坡地開發案件所送之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應檢附下列證明文件及相關圖說如

下： 
一、申請人及土地所有權人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國(公)有土地應檢附「國(公)有耕地租賃契約書」影本並加蓋與「與正本相符」章

與申請人私章。 
三、承租土地或屬設定耕作權者，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機關之同意開挖整地及

設置相關水土保持設施之證明文件。 
四、實施地點之土地位置圖、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包含挖填土石方區位、排水系

統、擋土設施、土方處理及土石方挖填計算式等)、臨時防災設施配置圖、設施構

造物示意圖及實施水土保持處理項目及數量等資料。 
五、如涉及修建或改善道路，應檢附平面配置圖、各路段改善內容、數量及土地同意

書等。 
申請之方式或要件不備，其能補正者，本府應通知申請人於相當期間補正。不能補正

或屆期未補正者，應予駁回。 
第六條 自行成立之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審查小組採委員會制，屬臨時編制，由機關內就具有

水土保持專門知識或實務經驗之人員聘之，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數不得少於二分之

一，審查委員得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支給出席費及審查費；另

得依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支給差旅費；其委員會組成規定如下： 
一、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之審查： 

(一)委員會置委員四人，由工程主辦機關科(課)長層級以上兼任召集人。 

(二)外聘學者專家二人。 

(三)工程主辦機關或主管機關一人。 

二、水土保持計畫或水土保持規劃書之審查： 

(一)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由工程主辦機關科(課)長層級以上兼任召集人。 

(二)外聘學者專家三至六人。 

(三)工程主辦機關或主管機關一至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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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成立審查小組辦理審核者，均需將審核過程及結果副知主管機關建檔列管及對核

定本用印，並一併同時副知工程所在鄉(鎮)公所。 
工程主辦機關或主管機關的具有水土保持專門知識或實務經驗之人員不足時，應增加

外聘學者專家人數。 
第七條 審查委員會之運作如下： 

一、會議主持人：委員會開會時，以召集人為主持人，召集人未能主持會議時，應由

召集人指定出席委員一人代理之。 
二、出席人數：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出席且出席外聘委員人數應佔出席委員總人數二

分之一以上，始得開會。 
三、決議：處理決議時，承辦技師及與會非委員會成員等相關人員應暫時離席。 
四、審查意見處理及確認：經委員會決議，無需再行召開會議者，水土保持義務人應

依審查意見修正，並製作核定本（審定本）初稿，由主辦機關轉請曾提供審查意

見之審查委員確認已修正完竣。 
第八條 本府或所屬機關及本縣鄉鎮公所自辦工程之主辦機關須將開工情形、施(完)工檢查紀錄

及情形以書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九條 辦理水土保持計畫或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案件之施工檢查(開發面積未滿十公頃每三個

月至少一次，超過十公頃每二個月至少一次，汛期應增加檢查頻率)與完工檢查時，至

少須外聘二名具有水土保持、土木、大地及水利等相關專業技師或學者協助辦理。 
倘施工檢查發現有未依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情事，需以書面報請主管

機關依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裁處。 
第十條 本辦法發布日施行。 
 

宜蘭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頒布「宜蘭縣立蘭陽博物館著作授權辦法」草案，如附件。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宜蘭縣立蘭陽博物館。 

二、訂定依據：規費法第八條第二、三款、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一條。 

三、草案內容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內陳述意見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宜蘭縣立蘭陽博物館 

(二)地址：宜蘭縣頭城鎮青雲路三段 750 號 

(三)電話：(03)9779700#306 

(四)傳真：(03)9779300 

(五)電子郵件：bettychan@mail.e-land.gov.tw 

縣 長 林 聰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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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立蘭陽博物館著作授權辦法」總說明 
本辦法之訂定目的，係為推廣宜蘭縣立蘭陽博物館(以下簡稱本館)著作，並使本館圖像、視聽

及語文著作授權作業標準化，爰依據規費法第八條第二、三款規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

十一條訂定之。 

「宜蘭縣立蘭陽博物館著作授權辦法」（草案）計八條條文，茲將其重點略述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授權使用之著作類別。（草案第三條） 

四、申請授權使用之程序及收費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減免使用費之規定。（草案第五條） 

六、使用本館著作時，應載明本館提供字樣及作者姓名。（草案第六條） 

七、本館終止授權及申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本辦法之施行日期。（草案第八條） 

 
「宜蘭縣立蘭陽博物館著作授權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規費法第八條、第十條規定，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宜蘭縣立蘭陽博物館(以下簡稱本館)。 

第三條 依本辦法授權使用之著作類別包括圖像、視聽及語文著作。 

第四條 申請授權使用著作者，應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一)，向本館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經本館審查許可且申請人繳交使用費後，依許可內容授權使用。 

各項收費標準如附件二。 

第五條 一、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繳交使用費： 

申請人為宜蘭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 

經本館專案核准者。 

申請人為非營利團體或組織，以公益目的申請授權使用。 

二、申請人與本館有互惠關係之國內、外博物館、美術館、圖書館得免繳一部分或全

部之使用費。 

第六條 使用本館授權之著作，應於作品上載明本館提供，若有原著作者亦應載明，並於完成

兩個月內，繳交作品三份供本館存參。 

第七條 申請人使用授權之著作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本館得隨時終止授權，已繳交之費用

不予退還，並於二年內不得再申請使用本館著作： 

一、違反法令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三、實際使用情形與申請內容不符。 

四、未經本館同意擅自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五、未敘明著作來源或未適當標示者。 

六、其他有損害本館權益之情事者。 

申請人因前項規定情形致本館受損害者，申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因可歸責於申請

人之事由致第三人侵害本館權益時，申請人應負連帶賠償責任。 

第八條 本辦法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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